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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任务的由来

曲靖市沾益区尖山普通建材用页岩矿位于曲靖市沾益城区 53°方向，平距

约 18Km，行政区划属沾益区白水镇管辖，位于沾益区白水镇尖山社区新铺村境

内。地理坐标:东经:103°56′43″～103°56′49″,北纬:25°38′49″～25°

39′05″之间。

曲靖市沾益区尖山普通建材用页岩矿为拟新立采矿权，采矿许可证号：

C5303282011017130103123，矿区范围由 9个拐点圈定，矿区面积 0.0523km2，开

采标高 2315～2285m，生产规模 10.00 万 t/a。

根据国土资源部门的相关规定，为办理新立采矿权证及其它相关事宜、完善

矿山备案技术资料，为国土资源部门对矿山企业进行规范管理和监督，同时为了

矿山开采能正常运营，降低矿山地质灾害风险，保护矿山地质环境，减少矿产资

源勘查开采活动造成的矿山地质环境破坏，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矿产

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根据国土资源部第 64

号令《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及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

一步规范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报有关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

〔2017〕96 号文）的相关要求，受曲靖市旭晨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委托，由云南

垠拓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承担“曲靖市沾益区尖山普通建筑材料用页岩矿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编制工作，并送相关部门评审、备案作为曲靖市沾

益区尖山普通建筑材料用页岩矿办理新立采矿权登记手续依据和为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等提供技术方案。

二、编制目的

编制本方案的目的是在调查、核实、评价本矿山现状地质环境条件基础上，

结合矿山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预测矿业活动可能引发的

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环境保护、恢复方案及综合治理措施，为矿业

开发、地质环境保护与生态恢复治理提供重要科学依据，以期同时实现矿产资源

的合理开发利用及矿山地质环境的有效保护，为矿业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服务。

贯彻落实“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明确矿山开发单位土地复垦的目标、



任务、措施和实施计划等，为土地复垦工程实施、土地复垦管理、监督检查、验

收以及土地复垦费用的征收提供依据，确保土地复垦落到实处；预测矿山在建设

及生产期间土地损毁的类型，以及各类土地的损毁范围和损毁程度，量算并统计

各类被损毁土地的面积；根据调查和预测结果，分别统计各类被损毁土地面积，

确定各类被损毁土地的应复垦面积和应复垦土地的总面积，并根据各类土地的损

毁时序、损毁类型和损毁程度，合理确定填挖范围，复垦计划和复垦方向等，使

土地复垦有科学规划和技术保证；提出方案实施的保证措施，为建设单位、施工

单位开展相应的土地复垦工作提供技术依据，将土地复垦方案列入企业生产的总

体安排和年度计划，按方案有计划、有组织的实施；落实法律规定的矿山生产企

业所应承担的土地复垦范围和责任。切实把土地复垦工作纳入工程范围，加强组

织领导，指定专人负责，强化监管力度，抓紧抓好本项目土地复垦工作，实现合

理用地、保护耕地、防止水土流失、恢复生态环境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标；为

项目土地复垦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验收、交纳履约保证金或复垦费提供依据。



第二部分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基本情况

项

目

概

况

矿山名称 曲靖市沾益区尖山普通建材用页岩矿

矿山企业名称 曲靖市旭晨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矿山类型 ☑申请 □持有 □变更

法人代表 陈绍兴 联系电话 13988992314

企业性质 私营企业 项目性质 生产项目

矿区面积及开采标高 矿区面积 0.0523km2，开采标高+2315～+2285m

生产能力 10.0 万 m3/a

采矿证号 C5303282011017130103123 评估区面积 0.0523km
2

项目位置土地利用现

状图幅号
G48G057032

矿山生产服务年限 11 方案适用年限 5

矿山

地质

环境

影响

地

质

环

境

影

响

评

估

评估区重要

程度
□重要区□较重要区一般区

一级二级□三级
地质环境条

件
□复杂□较复杂简单

生产规模 □大型□中型小型

现

状

分

析

与

预

测

矿山地质灾

害现状分析

与预测

区内无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现状地质灾害分布，在现状
采空区范围主要有 1 个潜在不稳定边坡,产生滑坡、崩塌的可
能性较小，危险性较小，危害较轻。未来不存在采矿活动，加
剧现状开采空区边坡（BW1）诱发崩塌、滑坡地质灾害的可能
性较小，危险性较小，危害较轻；未来开采活动主要形成 1
个开采边坡，诱发滑坡、崩塌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危险性
较大，危害较严重；设计排土场诱发滑坡、泥石流的可能性较
小，危险性较小，危害较严重；开采境界范围遭受边坡失稳诱
发滑坡、崩塌危险的可能性较大，危险性较大，危害较严重。

矿区含水层

破坏现状分

析与预测

本矿为露天开采方式，开采范围位于最低侵蚀基准面之上。现

状下矿山开采不疏排地下水，对地下水环境基本无影响。本矿

未来开采亦不疏排地下水，对评估区地下含水层影响和破坏较

轻。



矿区地形地

貌景观破坏

现状分析与

预测

该区位于山体斜坡部位，采用露天开采方式，地形地貌景

观破坏主要为采矿活动中挖损破坏和矿山生产设施建设压

占破坏，现状下破坏地形地貌景观面积 0.8569hm
2
，未来拟

采区还将新增破坏地形地貌景观面积 4.0256hm2，拟采区开

挖深度大于 5m，对地形地貌景观的破坏严重。

矿区水土环

境污染现状

分析与预测

本矿山开采矿层为页岩矿，不含有毒有害成分，淋漓水具

无害性，对当地环境无污染影响。

在未来的生产过程中，虽然生产规模有所扩大，但固体废

弃物不含有毒有害成分，淋漓水具无害性，对当地环境影

响较轻；生活废水排放量少，对当地环境污染影响轻微；

总体上矿山采矿活动对当地的水及土壤污染影响较轻。

村庄及重要

设施影响评

估

评估区范围内无村庄及居民点分布，无其它重要建筑及设

施分布。

矿山地质环境影

响综合评估
依矿山建设总体适宜性为基本适宜。

矿

区

土

地

损

毁

预

测

与

评

估

土地损毁的环节

与时序

矿山在过去的建设和生产时期，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活动

对土地造成的压占和挖损毁损毁。

项目区损毁时序分为已损毁和拟损毁两种形式，已损毁为

历史上矿山基础设施建设和矿山采矿生产过程中形成；拟

损毁为新立矿山未来矿山采矿生产形成的损毁。

已损毁各类土地

现状

现状下已损毁土地区域有矿区外采空区，采空区损毁土地

面积 0.8569hm
2
，为挖损损毁，损毁程度为重度损毁，损毁

地类为乔木林地。

拟损毁土地预测

与评估

拟损毁土地主要为设计开采范围，在拟开采区内表土将被

剥离，矿层将被挖掘采出，挖掘深度均大于 5m，拟采区将

新增损毁土地面积 3.9933hm2，损毁方式为挖损损毁，损毁

程度属重度损毁，拟损毁地类为乔木林地，损毁乔木林地

面积 3.9933hm2。

复

垦

区

土

地

利

用

现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公

顷）

拟损毁

（公

顷）

占用

林地
乔木林地 4.3433 0.8569 3.4864 /

灌木林地 0.5392 0 0.5392 /

合计 4.8825 0.8569 4.0256

复

垦

责

类型
面积（hm2）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挖损 4.8294 0.8361 3.9933

压占 0.0531 0.0208 0.0323

小计 4.8825 0.8569 4.0256

占用 - - -

合计 4.8825 0.8569 4.0256

土

地

复

垦

面

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hm2）

已复垦 拟复垦

林地
乔木林地 0 4.3325

灌木林地 0 0.5392

合计 0 4.8617

土地复垦率（%）
复垦面

积

比例（%）

4.8617 100



矿山

地质

环境

保护

与恢

复治

理工

程进

度安

排

本次编制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方案编制年限为 13 年（2021～2034 年），方

案适用年限为 5 年；根据矿山出矿计划进度进行安排，本方案治理进度安排分为如下三

个阶段：

（1）近期目标（2021 年 12 月～2026 年 11 月）

近期拟安排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费用金额为 14.8480 万元，近期主要完成以下

任务：

1)第一年(2021 年 12 月～2022 年 11 月)，安排治理资金 4.50 万元。

需完成：

○1 矿区外主要路口、露采场边坡外缘、采空区边坡外缘的警示工程；

○2 开采境界外的防护围拦工程；

③排土场的防治措施；

需实施：

○1 露采场边坡外缘截排水沟工程；

○2 采空区边坡的修坡工程。

③采空区边坡的监测、巡查工程；

④地质环境监测工程；

⑤对出现的地质灾害及地质灾害隐患进行治理和防治。

2）第二年(2022 年 11 月～2023 年 11 月)，安排治理资金 5.6454 万元，需完成：

○1 实施拟采区、采空区边坡的监测及巡查工程；

○2 拟采区边坡的修坡工程；

○3 实施地质环境监测工程；

○4 对出同的地质灾害及地质灾害隐患进行治理和防治。



矿山

地质

环境

保护

和恢

复治

理费

用估

算及

缴存

安排

○3 实施地质环境监测工程；

○4 对出同的地质灾害及地质灾害隐患进行治理和防治。

（2）中期及闭坑治理期目标治理期（2026.12～2034.11），共 8年。

主要完成以下任务：

1）地质环境监测工程；

2)根据这一时期发生的地质灾害情况，采取针对性的治理措施及时予以治理；

3)根据出现的地质灾害隐患，采取必要的治理及防范措施和监测措施；

4)根据矿山生产过程中对地质环境的破坏情况，采取植被恢复和土地复垦措施予以

恢复。



矿山

地质

环境

保护

和恢

复治

理费

用估

算及

缴存

安排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近期（5 年）总投资为 14.8480 万元（其中，工程措

施费 8.6645 万元，临时措施费 0.2166 万元，监测费 3.57 万元，独立费用 1.5564 万元，

预备费 0.8405 万元）

序号 工程类型
编

号
工程及费用名称 合计（万元）

一
地质环境

保护

1

工程及植物措施费用 8.6645

1）工程措施 8.66451

2）植物措施 0

2 临时工程费用 0.2166

3 独立费用 1.5564

4 基本预备费 0.8405

5 地质环境监测费 3.57

6 静态投资 14.8480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工程基金帐户缴存计划表

时间 提取数额（万元） 缴存额（万元）

2021 年 12 月 5.0 5.0

2022 年 12 月 6.0 6.0

2023 年 12 月 3.8480 3.8480

合计 14.8480



土

地

复

垦

工

作

计

划

及

保

障

措

施

和

费

用

预

存

工
作
计
划

本方案对项目区分三个阶段进行复垦，第一阶段为近期 5 年（2021 年 12 月～2026 年

11 月），第二阶段为（2026 年 12 月～2031 年 11 月），第三阶段为开采结束后 3 年（2031

年 12 月～2035 年 11 月）。

（1）第一阶段为近期 5 年（2021 年 11 月～2026 年 10 月），准备动态总投资 6.0 万

元（其中静态投资 6.0 万元，差价预备费 0.0 万元）。

本矿为新立矿山，在新立矿山矿界范围外有部分采空区需要实施土地复垦，需将矿区

外采空区复垦为乔木林地，总复垦面积为 0.8361hm
2
。

（2）第二阶段为开采期间（2026 年 12 月～2031 年 11 月），准备动态总投资 2.0 万

元。

1）同时矿山采用自上而下水平分层开采，矿山开采下一级台阶时可对上一级台阶进

行土地复垦。

2）对土地复垦区域进行监测和管护工程。

（3）第三阶段为开采结束后 3 年（2031 年 12 月～2034 年 11 月），动态总投资 45.4470

万元。需实施并完成：

1）露采场底部平台、露采场边坡台阶土壤重构工程。

2)露采场底部平台、堆砖区的土壤培肥工程（种植绿肥）；

3)露采场边坡台阶灌木林地植被恢复工程；

4)露采场底部平台、堆砖区旱地复垦区，露采场边坡台阶灌木林地水土监测工程、植

被监测和管护工程。

5）交存竣工验收费。



保
障
措
施

1、组织保障

矿区土地复垦方案采取项目实施单位治理的方式，由复垦义务人自行复垦，应严格按

照有关规定及项目设计和相关标准开展各项工作，不得随意变更和调整。矿山企业应健全

工程项目的土地复垦组织领导体系，成立土地复垦项目领导小组，负责工程建设中的土地

复垦领导、管理和实施工作，自觉地接受并配合地方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土地复垦实施情

况进行监督和管理，使复垦方案落到实处，保证该方案的顺利实施并发挥积极作用。

2、技术保障

方案编制的过程中广泛吸取了各地先进复垦经验，结合矿区的实际情况，在植物物种

的选择、种植管护技术等多方面提出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方案措施，为本项目复垦方案的

实施奠定了技术基础。本项目土地复垦方法经济、合理、可行，达到合理高效利用土地的

标准。

3、资金保障

本复垦项目动态总投资 45.4470 万元（其中静态投资 34.6713 万元，价差预备费

10.7757 万元），全部投资由沾益区尖山新型建材厂承担。土地复垦资金从沾益区白水镇

尖山页岩砖厂生产项目中逐年提取，并确保复垦资金落到实处，提取的复垦费主要用于矿

山土地复垦。要依照“复垦义务人所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监管、专户存储、专款专用”

的原则管理、监督。
4、监管保障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各有关单位要加强资金使用管理，硬化估算约束。对资金要单独

设账，封闭运行，严格执行专款专用、专项管理、单独核算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超

支出范围和标准开支，更不得截留和挪用项目资金，要保证将土地复垦资金真正用到土地

复垦工程上。

复垦

工作

计划

及保

障措

施和

费用

预存

费

用

预

存

计

划

方案编制年限 14 年，本项目土地复垦总面积 4.8617hm
2
（72.93 亩），土地复垦静态

总投资为 34.6713 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 28.6552 万元，其它费用 3.4456 万元，监测与

管护费用 1.7108 万元，不可预见费 0.8597 万元，亩均静态投资 0.4754 万元。按 5 年期

计算差价预备费，差价预备费 10.7757 万元，动态总投资为 45.4470 万元，亩均动态投资

0.6232 万元。

依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强土地复垦费用监管的通知》（云国土资耕〔2014〕3

号）规定，基金须于剩余服务年限内提前一年预存完成，即分 9 期（第 2029 年）将复垦

费用预存，首期缴存基额不低于总投资费的 20%，本次安排首次预存基金数额为 10.0 万

元。



土地复垦费用分期提存表

序号 存储期 预存日期 预存金额（万元）

1 第 1 期 2021 年 12 月 20 日前 10.0

2 第 2 期 2022 年 12 月 20 日前 4.43

3 第 3 期 2023 年 12 月 20 日前 4.43

4 第 4 期 2024 年 12 月 20 日前 4.43

5 第 5 期 2025 年 12 月 20 日前 4.43

6 第 6 期 2026 年 12 月 20 日前 4.43

7 第 7 期 2027 年 12 月 20 日前 4.43

8 第 8 期 2028 年 12 月 20 日前 4.43

9 第 9 期 2029 年 12 月 20 日前 4.437

合计 45.4470

复垦
费用
估算

费
用
构
成

土地复垦投资估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估算金额
各项费用占静态总投资的

比例

一 工程施工费 28.6552 82.60%

二 设备费 0.00

三 其他费用 3.4456 10.0%

四 监测与管护费 1.7108 4.9%

1 复垦监测费 0.6000

2 管护费 1.1108

五 不可预见费 0.8597 2.5%

六 差价预备费 10.7757

七 静态总投资 34.6713 100.00%

八 动态总投资 45.4470



第三部分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一）曲靖市沾益区尖山普通建材用页岩矿为拟新立采矿权，矿区面积

0.0523km2，开采标高 2315～2285m，规划生产规模 10.0 万 t/a，采用露天开采

方式，矿山设计生产服务年限为 11 年。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服务

年限为 13 年（2021 年～2034 年），本方案适用年限为 14 年，即 2021 年至 2034

年,报告编制基准年 2021 年 12 月。

（二）沾益区白水镇尖山页岩砖厂普通建筑材料用页岩矿矿山生产建设规模

为小型，评估区地质环境重要程度为一般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简单类型，

评估区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精度确定为三级，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分级为三级。

（三）评估区地貌属构造剥蚀低中山地貌，地貌总体中南部高，北部低，最

高点位于矿区范围中南部，最高点海拔标高为 2315m，最低点位于矿区北部矿 2

附近，最低点海拔标高为 2269m，相对高差 46m，地形坡度小于 25°，地形起伏

变化一般，地形地貌条件复杂程度为简单类型。

（四）区内无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现状地质灾害分布，在现状采空区范围

主要有 1个潜在不稳定边坡,产生滑坡、崩塌的可能性较小，危险性较小，危害

较轻。未来不存在采矿活动，加剧现状开采空区边坡（BW1）诱发崩塌、滑坡地

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小，危险性较小，危害较轻；未来开采活动主要形成 1个开采

边坡，诱发滑坡、崩塌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危险性较大，危害较严重；设计

排土场诱发滑坡、泥石流的可能性较小，危险性较小，危害较严重；开采境界范

围遭受边坡失稳诱发滑坡、崩塌危险的可能性较大，危险性较大，危害较严重。

（五）在现状采空区范围有 1个潜在不稳定边坡,产生滑坡、崩塌的可能性

较小，危险性较小，危害较轻。未来采矿活动加剧 BW1 边坡失稳诱发滑坡、崩塌

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小， BW1 诱发地质灾害的危险性较小，危害较轻；未来

开采活动主要形成 1个开采边坡，诱发滑坡、崩塌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危险

性较大，危害较严重；设计排土场诱发泥石流的可能性较大，危险性较大，危害

较严重；开采境界范围遭受边坡失稳诱发滑坡、崩塌危险的可能性较大，危险性

较大，危害较严重。矿业活动对该区地下水含水层的影响和破坏程度较轻；对该



区原生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和破坏程度严重；综合评估该区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

程度严重。

（六）根据对矿山损毁土地情况的分析，矿山已损毁土地 0.8569hm2，拟损

毁土地 4.0256hm2，预测总的损毁土地 4.8825hm2，损毁程度为轻度－重度，复垦

区面积 4.8825hm2，保留建设用地面积为 0.0208hm2，复垦责任范围为 4.8617hm2。

（七）综合评估将评估区分为分为重点防治区（A）和一般防治区（C）。其

中重点防治区包括拟开采区、采空区、矿区公路等。本区人类工程活动主要为采

矿活动、矿石运输、制砖，人类工程活动较强烈，次重点防治区（A）面积约

7.0145hm2，占评估区总面积的 17.50%，该区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严重；一

般防治区（C）为矿山地质环境次重点防治区（A）以外区域，面积约 33.0767hm2，

占评估区总面积的 82.50%。该区地质环境受采矿活动影响不大。矿山建设总体

适宜性为基本适宜。

（八）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主要包括工程措施、生物措施、监测措

施、管护措施。

1、地质环境治理工程有：警示工程，防护围拦工程，安全护栏、挡土墙、

截排水沟工程，排土场临时拦挡工程，边坡的监测及巡查工程，边坡的危岩清理、

修坡工程，建立监测系统，对开采边坡崩塌、滑坡，排土场泥石流，地形地貌，

含水层，水土环境污染等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工程。

2、土地复垦工程：

近期对矿区外北东部采空区实施土壤重构和林地恢复工程；中远期对露采场

底部平台，对露采场边坡台阶、矿区北西部道路实施林地恢复工程；对土地复垦

效果监测及林地复垦区管护。本方案规划复垦乔木林地面积 4.2902hm2，复垦灌

木林地面积 0.5392hm2。

（九）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经费估算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近期（5年）总投资为 14.8480 万元（其中，

工程措施费 8.6645 万元，临时措施费 0.2166 万元，监测费 3.57 万元，独立费

用 1.5564 万元，预备费 0.8405 万元）

本项目土地复垦总面积 4.8617hm2（72.93 亩），土地复垦静态总投资为

34.6713 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 28.6552 万元，其它费用 3.4456 万元，监测与



管护费用 1.7108 万元，不可预见费 0.8597 万元，亩均静态投资 0.4754 万元。

按 5 年期计算差价预备费，差价预备费 10.7757 万元，动态总投资为 45.4470

万元，亩均动态投资 0.6232 万元。

二、建议

1、矿山开采应严格按开发利用方案及开采设计等相关规范开采，在开采过

程中应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开采角度，保证开采活动安全。

2、建议矿山生产运行时严格按开发利用方案及本方案完善警示牌、防护围

拦、截排水工程并加强地质环境监测。

3、矿山后期开采应按照开发利用方案设计从上至下的台阶式开采。

4、矿山为露天开采，在矿石加工以及矿山运输中产生的粉尘应采取进行洒

水除尘，铲装采用喷雾洒水抑尘，尽量减少粉尘等对环境的影响。矿山开采、加

工等将产生噪声污染，因此矿山开采过程中应采用新型低噪声的凿岩机、破碎生

产设备等，从整体降低噪声。

5、建议对露天采场可能引发和遭受的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应设专人进

行密切监测、分析和预报，发现隐患，应采取一定的防治治理措施，避免或减少

地质灾害的发生，保护矿山地质环境。

6、应加强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的实施开展，保证治理工作

的建设质量，提高矿山综合整治水平，将矿区建成生态环境优良的矿区。

7、建议矿山开采过程中按照本方案设计的植被恢复措施，采取边开采边恢

复，对破坏的土地资源进行复垦。

8、本方案依据现场调查成果和已有资料进行编制，综合了已有资料成果的

相关内容，但不能代替已有资料的各项专业性内容。业主进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与恢复治理时，除满足本方案要求外，还须满足《开采方案设计》、《环评报告(表)》、

《水土保持报告(表)》等资料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程、规范、标准等的要求。

9、在矿山开发中如出现方案中没有提到的问题，应及时进行评估；矿山地

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完成后应加强维护管理，确保发挥长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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